
「發現」雙首長制 

 

許宗力∗ 

 

壹、前言 

  雙首長制長久以來一直是台灣陌生的語彙，直到一九九七年修憲以來才

漸有法政學者用這個辭彙來形容、分析中華民國的政府體制。不可否認的，

它一直保留為政法學界的專門語言，並未「庶民化」，對一般人而言，什麼

是雙首長制？不是沒聽過，就是一副「與我何有哉」的神情。的確，自有中

華民國憲法以來，國人熟悉的一直是擁有龐大實權的總統，從蔣介石、蔣經

國一直到李登輝，每一個總統，除嚴家淦以外，都是獨攬大權，沒聽說有行

政院長可以分享其大權而與之分庭抗禮者。這個情勢現在則改觀了。自陳水

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以來，尚未就職，雙首長制一詞就出現在媒體，

天天對讀者疲勞轟炸。似乎國人到今天才「發現」了雙首長制，才「發現」

原來我國中央政府體制根本不是什麼總統制，而竟然是所謂的雙首長制。也

才第一次聽到政治人物，特別是來自國民黨陣營政治人物聲稱，現在是落實

雙首長制的最佳時機，並呼籲陳水扁不要以總統制來操作雙首長制，呼籲陳

水扁要與新敗於總統大選的國民黨協商，釋出部份內閣席位，與國民黨共組

聯合內閣，或甚至主張陳水扁應任命國民黨籍閣揆，完全放手由國民黨繼續

執政，自己則做一個無為而治的虛位元首。陳水扁當然抵死不從，寧願繞過

政黨協商，籌組一個以全民政府為包裝的少數政府。 

  身為少數總統的陳水扁究應如何組成新政府？他有多少選擇？涉及我

們對雙首長制的理解。所以本文願意依循局勢發展的脈絡，也試著去「發現」

                                                 
∗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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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首長制，希望能夠藉此釐清實務上所出現的爭點。要「發現」雙首長制，

基本上需要解答下列問題：例如什麼是雙首長制？根據我國憲法之規定，我

國中央政府體制究竟是不是雙首長制？如果是的話，落實到憲政實際，究應

如何來操作？可能會出現那些問題？如果有問題，放在台灣此時此地的政經

社文背景是否有變革必要？有的話，又該朝何種方向變革？等等的問題。 

貳、憲法文本上的規定與可能的詮釋 

一、憲法文本的相關規定 

  屬於總統與行政院長地位與職權的主要規定約略如下： 

1. 總統設國家安全會議，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增修條文§2 IV） 

2. 總統任命行政院長，無須立法院同意（增修條文§3 I）。 

3. 總統直接民選（增修條文§2 I） 

4. 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之不信任案時，得宣告解散立法院（增

修條文§2 V）。 

5.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53）。 

6. 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長提請

總統任命之（§56）。 

7. 行政院應向立法院提施政方針與施政報告，並接受質詢（增修條文§3 

II❶ ）。 

8. 行政院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等窒礙難行，得經總統核可，

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如以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

長應即接受該決議（增修條文§3 II❷ ）。 

9. 立法院經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得對行政院提不信任案。二

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長應即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

院（增修條文§3 II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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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1。 

二、政府體制的詮釋 

（一）雙首長制 

  根據前揭憲法之規定，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究竟是不是雙首長制？如果雙

首長制指的是總統與行政院長各掌一定政治實權的制度，且如果人們不狹隘

地把雙首長制等同於法國式的雙首長制看待，那麼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也就

是說我國是雙首長制的國家，並且是以涉及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與否，作為劃

分總統權與行政院長權的主要判準，換言之，有關國家安全大政方針事項，

歸總統，無關者則歸行政院長。至於何謂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從李登輝總統

主政八年來，「自制」地將總統權侷限於兩岸、國防與外交，所謂「國家安

全大政方針」等於「兩岸、國防與外交」，似已漸蔚為一種國家的憲政慣例2。

此外，緊急命令權（§2 III）與宣佈戒嚴（§39）解釋上則是總統與行政院長

「分享」、「互相牽制」之權3。 

  以此理解來論雙首長制，則我們甚至可以說，早在臨時條款時代，中華

民國的中央政府體制就已經是一種雙首長制4。因當時政府體制相關規定與

現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只是，總統權是決定動員戡亂大政方針，而不是國家

安全大政方針；總統是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不是人民直接選出；總統任命

行政院長須經立法院同意5。而舊法這些規定並不改總統與行政院長各享一

                                                 
1 此外，還有提名大法官（增修條文§5 I）、考試院正、副院長、考試委員（增修條文§6 II）、監察
委員（增修條文§7 II）等等之權；發布緊急命令（增修條文§2 III）、宣佈戒嚴（§39）與三軍統帥
權等（§36）。 

2 惟根據報載，準閣揆唐非反而堅持國防部、陸委會與外交部等三部會首長人選，似乎憲政慣例之
說過於一廂情願。 

3 有關總統與行政院長在緊急命令上的權限分配，請參閱許宗力，從九二一震災看緊急命令相關問
題，台灣法學 6期，頁 85以下。 

4 至於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之規定，究竟是什麼制度，則是另一公案。由於憲法本文的中央政府體制
從未，未來也不可能會經過憲政實務的操作與檢驗，所以不擬討論。。 

5 其他不一樣的規定，則諸如臨時條款第五項授權總統為適應動員戡亂需要，得調整中央政府行政
機構、人事機構及其組織。第六項授權總統得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還有，行政院

移請立法院覆議時，立法院須以三分之二多數才能維持原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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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實權的本質。但單從新舊憲法文本觀察，我們其實不難發現，就總統相對

於行政院長的關係而言，新法顯然賦予總統較優勢地位，因新法（九二年）

總統改為人民直選，強化總統的民主正當性，也同時加重總統在政治上的份

量。其次，根據舊法，行政院長固由總統提名，但仍須經立法院同意。經由

立法院民意的「加持」，行政院長理論上較能取得與總統分庭抗禮地位。九

七年後立法院的同意權取消，行政院長更欠缺足以與總統抗衡的奧援6。 

（二）擺盪制 

  另一說認為我國中央政府體制根本就不是什麼總統與行政院長分享一

定實權的雙首長制，而是一種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擺盪」的體制，換言

之，在總統可以控制立法院多數時（所謂多數總統），一切權歸總統，行政

院長只是總統幕僚長；反之，在總統無法控制立院多數時（所謂少數總統），

總統有義務任命為多數黨所支持人選為行政院長，以後一切權歸行政院長，

總統退居為無為而治的虛位元首。法國人在詮釋法國政府體制時，有此類似

一說。印諸法國憲政實務，非全無道理，因總統與總理不屬同一陣營時，雖

號稱左右共治，總統則幾乎無為而治，以致事實上與內閣制的操作無異；在

多數總統時，總理事實上又與總統的幕僚長沒甚兩樣。法國這種依違於兩制

間的擺盪，是否也會發生於台灣憲政實際，有待進一步觀察，但無論如何，

這種擺盪充其量只能是憲政實務可能出現的的實然面操作，究諸憲法規範，

總統與行政院長各自分享一定實權，白紙黑字，規定的清清楚楚，換言之，

即便是少數總統，也沒有任命多數黨人為閣揆，而換軌為內閣制的憲法上義

務，而多數總統的閣揆同樣也無忍氣吞聲，事事接受總統擺佈的義務，所以

要以擺盪制稱呼我國憲政體制，不僅過於一廂情願，也明顯在憲法跟前站不

住腳。 

                                                 
6 然而在少數總統情形，為求施政順利，總統仍不得不被迫任命一位能為立法院多數所接受，而與
其自己立場相異的閣揆，即便閣揆的任命已無須立法院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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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雙首長制在實務上的操作 

一、臨時條款時代的操作 

  雖然我們說臨時條款時代，根據憲法文本，也是一種雙首長制，但現實

政治操作的結果，應然與實然的落差極大，大權可說幾乎為總統所攬。因為

過去是威權體制，兩位蔣總統都是強人總統，兼執政黨主席，提名行政院長，

有同意權的立法院又同樣為執政黨所控制，諸多因素加起來，終使得行政院

長淪為總統的幕僚長。總括一句話，臨時條款時代，行政院長的實權被虛化，

總統的虛權則被實化了。 

二、現制的操作 

  在現行雙首長體制下，我們剛好經歷了一位多數總統李登輝，又即將迎

接一位少數總統陳水扁。過去多數總統的操作，以及現在進行式的少數總統

的操作，都正好可作為我們觀察的界面。 

（一）多數總統 

  李登輝擔任總統時起，台灣進入後威權時期。雖然李登輝已經不是強

人，至少不是兩蔣般的政治強人，但憲法文本的雙首長制，落實到實務的操

作，仍然幾近於總統制。其理由有多端，首先一個理由是總統所屬政黨同時

也是立法院多數黨，使總統得免於反對黨制肘而任命自己中意人選為行政院

長；其次，行政院長為總統所任命，無須立法院同意，且解釋上總統對之也

有免職權，使得行政院長職位的取得可說是完全繫乎於總統的「恩惠」；第

三、相對於總統的直接民選，行政院長沒有直接民意基礎，其民意基礎只能

說是來自總統的「加持」；第四，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極富彈性，解釋上會擴

及幾乎所有行政事務，即令總統對外宣稱將自己的權侷限於兩岸、國防與外

交，且我們也不排除「國家安全大政方針」等於「兩岸、國防與外交」有可

能形成一種憲政慣例，但一事往往涉及不同領域，重疊難分究屬總統權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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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長權，使總統更能振振有辭私下或公開干預行政院業務之操作，乃至介

入閣員人事，行政院長除非沒有戀棧之心，否則都會甘於順從，而最後淪為

總統幕僚長。如連戰與蕭萬長就是適例。最後則是憲法外之因素，李總統兼

執政黨黨主席，且又是實權主席，加速了行政院長的「幕僚長化」。 

  不過多數總統的雙首長制，在實務的操作仍不必然會近似於總統制。特

別是黨內有派而相持不下的情形。如果多數總統迫於形勢，而不得不任命同

黨但不同派系的行政院長，當兩人不能協調而互不信任時時，政府體制就比

較會回復到憲法文本上的雙首長制，如李（登輝）、郝（柏村）體制是。不

過兩位首長是否能井水不犯河水，楚河漢界，互不侵越，則是另一回事。過

去李、郝曾為郝柏村召開軍事會議一事而交惡，導致政局不安，就是一例。 

（二）少數總統 

  過去中華民國沒有出現過少數總統。陳水扁算是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的第

一位少數總統。少數總統的實權是否會被虛化，而像法國左右共治的總統

般，退化為虛位總統？其實並不必然，陳水扁所屬政黨即便不是立法院多數

黨，只要行政院長人選由總統直接任命，無須立法院同意，總統組成新政府，

依然有很大選擇空間。大致而言，作為少數總統的陳水扁似乎有下面四種選

擇，而每一種選擇對府會關係與行政、立法關係都會產生不同影響： 

（1）綠、綠、藍共治 

  總統掌兩岸、國防、外交，行政院則由國、民兩黨透過政黨協商籌組聯

合內閣。此時整體中央政府體制呈現的是綠、綠、藍共治局面。這種綠綠藍

共治模式，行政院與立法院的互動將較為順暢。不過政局安定多久，端視聯

合內閣壽命多寡，而聯合內閣壽命多寡，又視國、民兩黨能否克服根本性意

識形態差異而定。且在意識形態明顯有異的情況下，勉強組成聯合內閣，其

中短視的利益交換，在國人眼中又不啻為某種政治分贓，恐難受長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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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綠、藍分治 

  總統掌兩岸、國防、外交，但迫於情勢任命立院多數黨的國民黨籍人士

組成純藍的國民黨內閣。此時中央政府形成的是藍、綠分治局面。藍綠分治，

最大問題在於總統權與行政院長權的分際。總統的兩岸、國防、外交權如何

落實，很有問題。三個部會人事任命一開始就會成為政爭導火線。院長提自

己人選，總統拒絕任命；總統任命自己人，在行政院會議則格格不入，可能

被邊緣化，倘加上立院多數黨的杯葛，總統關於兩岸、國防、外交的施政根

本就難以展開。更嚴重的是行政權的割裂所產生的灰色地帶，很容易引誘總

統與行政院長一步步走入政爭之途，除非總統認敗，全面萎縮為虛位總統，

否則府院之爭慘烈異常，在所難免。 

（3）藍鑲綠內閣制 

  總統不僅全面放棄「染指」行政院，連憲法賦予的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

定權，也為避免與多數黨支持的行政院產生衝突而刻意低調，乃至不行使，

最後淪為虛位元首。此際中央政府依然藍天一片，全面換軌為內閣制，令不

出總統府的綠色總統只是藍天中鑲的一點點綠而已。這種藍鑲綠的內閣制，

近似於密特朗時代法國的左右共治，有學者極力規勸新勝選的陳水扁總統應

效法採行。陳總統如果願意的話，政局當然安定如常。但總統願意，選民也

不願意，選民願意，只要憲法還明文規定總統擁有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

權，仍難謂合憲。 

（4）少數政府 

  即便是少數總統，憲法並未課予少數總統直接任命多數黨員為行政院

長，或與多數黨協商，組成聯合內閣的義務，毋寧，少數總統任命少數閣揆

也是可能的，並且也是合憲的，如綠色總統，任命綠色行政院長，組成純綠

內閣，即便繞過政黨協商，安插藍色、橘色閣員，乃至任命藍色閣揆，頂多

只是鑲藍或鑲橘，改不了少數政府本質。既然是少數政府，能否順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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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較不是那麼樂觀了，特別是當立法院內有一個明顯、有力多數的在野

黨，而在野黨對少數政府政策一路杯葛到底，行政、立法將會陷入嚴重僵局，

尤其依現行法，總統尚無權藉新勝選的氣勢主動解散立法院，且九七年修憲

時，將立法院覆議門檻從三分之二降為二分之一時，少數政府更無任何對抗

手段，此時，不僅少數政府推動不了自己政策，甚至還不得不被迫執行立院

「多數」「在野黨」的政策。反之，如果立法院沒有一個明顯、有力的多數，

少數內閣在政黨重組與折衝的夾縫中就還會有生機，尤其是當閣員黨籍來自

四面八方（所謂全民政府），更有可能借人之因素而使少數政府遭受較少阻

撓，以求順暢運作。不過，綠鑲藍的少數政府，是否在行政權內部也能相安

無事，也不無疑問。特別是藍色閣揆，即便不是基於政黨協商而獲任命，只

要深知其是綠色總統為尋求立法院支持而不得不作的選擇，就有與總統分庭

抗禮，乃至全力一搏條件，加上總統權與行政院長權分際不明，政府內部能

否安定，幾乎是全靠總統與閣揆的「人」的因素決定了。 

旁論：陳水扁的選擇 

  觀乎最近局勢發展，顯然綠鑲藍少數政府是陳水扁的選擇。明知少數政

府操作不易，何以陳水扁還是拒組綠藍綠共治或綠藍分治政府，有許多原因： 

  1.民意好不容易終結一個奇蹟似掌權達五十餘年之久的國民黨政權，希

望有新人新政新氣象，整體的「民氣」可說是不希望國民黨繼續執政下去了，

故倘民眾發現陳水扁竟然一開始就坐下來跟國民黨談聯合內閣，發現國民黨

敗而不退，繼續盤據中央部會執政，反而陳水扁將遭受選民的唾棄，故為避

免忤逆民氣，陳水扁沒有選擇，不能與國民黨協商籌組聯合內閣，更別說挾

新勝選餘威，仍不敢「染指」行政院，甚至連國家安全大政方針也宣告放棄，

自甘為虛位元首。 

  2.陳水扁以終結黑金與政黨輪替為競選主要訴求，倘與國民黨籌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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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將公然違背自己的競選承諾。 

  3.國民黨新敗，立院黨團勢力重組中，黨中央掌控能力疲弱，協商難期

有效。 

  4. 與國民黨中央馬上協商聯合內閣，有幫忙日趨疲弱，又面臨改革壓

力的國民黨中央鞏固權力的效果，當非新總統所樂見。 

  在陳水扁客觀不能，主觀也不願與國民黨共組聯合內閣的情況下，以全

民內閣為包裝的少數政府是剩下的唯一選擇了。如前述，以唐飛為首的綠鑲

藍少數內閣，不論是在內閣的內部關係，或與總統及立法院的互動，能否順

暢，人的因素非常重要。萬一日後還是破局，不是要考慮藍綠共治，就要綠、

橘、黃共治了。 

肆、雙首長制的缺失 

  撇開陳水扁的少數政府能否順利運作不論，雙首長制本身就已隱藏如下

缺失7，值得國人正視： 

一、行政權割裂，容易引發府院之爭 

  以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或更具體化的兩岸、國防、外交作為總統權與行

政院長權劃分的判準，本身就是不安的因子。因行政權事實上本就難以明確

分割，致一事涉及總統權同時也涉及行政院長權者所在多有，如台塑赴漳州

設廠，既是經濟，又是兩岸問題；又如加入世貿組織，更是全面性涉及經濟、

財政、農業、外交與兩岸，則倘若總統與行政院長立場相左，主張各異，極

易造成憲政秩序的不安。 

 

                                                 
7 如果要說雙首長制有任何「優點」的話，我們或許只能說在多數總統的情況，總統由行政院長出
面「代打」，接受立法院的「萬箭穿心」，可以確保總統的顏面，與保持皇帝神祕權威的中國傳統

契合。這是筆者在某場合聽時任立法院院長的劉松藩立委所言。這種角度的觀察，令筆者印象深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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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國防、外交三部會首長妾身難明 

  兩岸、國防、外交三部會首長的任命權固然歸總統，行政院長仍擁有提

名權，所以在總統與行政院長相持不下時，戰火馬上從閣員選任燃起，更別

說三部會首長仍居內閣一員，須參加內閣會議，受閣揆指揮，他方面又要聽

命總統，究竟屬誰人馬，可謂妾身難明，實務操作會產生扞格，更是可以預

期。 

三、雙首長制操作困難度最高，最不利台灣政治環境 

  相對於總統制與內閣制，雙首長制是一個最複雜、最難操作的一種制

度。在此制度下，因總統之為少數或多數，政府組成會有多種可能，其中的

制度切換，牽涉過多的人的因素，而國人又長期欠缺協商文化，更難期制度

切換能順利，在後強人時代，倘繼續朝雙首長操作，政爭必綿延不絕，衝擊

台灣的政治安危。 

四、少數總統不能全面執政，甚至淪為虛位，與國民「法感」不符 

  新勝選總統，只因所屬政黨未能掌控立院多數，就須與敗選的他黨分享

政權，甚至還淪為虛位總統，與國民的「法感」不符。國民的「法感」難免

成為總統訴諸民粹以求政爭勝利的溫床，政局不安，更加可期。 

五、總統制或內閣制的切換，都與憲法文本不符，不利國民憲法意識的形成 

  多數總統情形，切換成總統制，行政院長淪為總統幕僚長，總統權延伸

到到兩岸、國防、外交以外；少數總統情形，倘因遭受行政院的杯葛，而切

換成內閣制，則總統淪為虛位元首，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權形同虛設。兩種情

形，委實說，都是雙首長制下最穩定的政府組成模式，卻都明顯與憲法文本

不符，長期操作下來，當然不利國民憲法意識的形成與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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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權責不符？ 

  權責不符是雙首長制最常受詬病的缺失。特別是多數總統，行政院長淪

為總統幕僚長的情形，因此時行政院須向立法院負責的機制並沒有變，所以

難免出現行政院長必須為總統決策到立法院備詢，甚至被倒閣的現象。遂導

致行政院長有責無權，而總統有權無責的批評。 

  但這種批評，不一定公允。因行政院長如果不同意總統對其業務的干

預，大可堅持己見，或辭職明志，今既不辭職，又不堅持己見，則總統的意

志在外人看來即無異於行政院長意志，此時，行政院長為此決策向立法院負

責，怎能說其是有責無權，只是代總統受過而已？何況批評總統有權無責，

也不盡然，因總統在此只能說是不對立法院負責，但總統仍須向全民負責，

透過定期改選與罷免被追究政治責任。 

伍、結論：朝總統制變革 

  要擺脫困境，又要總統民選，修憲朝總統制變革似乎是最可以考慮的途

徑了。雖有人批評總統制成功例子少，失敗例子多，而質疑台灣引進總統制

的可行性。不過中南美洲國家政局的動盪不安，因素很多，很難歸咎於總統

制，且與其說政局之不安是總統制所引發，倒不如說是民主文化的欠缺所

致。南亞國家如泰國、印度與巴基斯坦諸國，同樣採內閣制，政局同樣動盪

不安，更可見總統制等於不安，內閣制代表安定的說法沒有根據。依個人所

見，引進總統制的最大阻力可能是來自於國人對對引發總統擴權的疑慮。雖

然本文相信這是國人的多慮，因立法院的立法與預算權，以及人民的罷免權

都可以適度制衡總統，不過本文並不否認，獲得過半選票支持的強人總統李

登輝都不敢嘗試去推動總統制了，更何況是少數總統的陳水扁？所以我們可

以預估，總統制將會是一個漫長的說服過程。 

＊初稿，註解尚待補齊 


